全民健康保險特約藥局如何辦理藥局獨資經營切結書認證作業

中央健康保險局為節省健保醫療費用支出，依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30條規定，訂定診所不合理釋出處方型態檔案分析不予支付交付調劑增加之診察費方式，並明定排除為負責藥事人員出資經營之藥局規定；又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50條及第51條規定，與醫界協商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一章第六節調劑規定：「通則：……七、特約藥局如符合附表2.1.2所列情形，其藥事服務費比照基層院所藥事人員調劑標準支付，惟檢具經法院或民間之公證人公證係負責藥事人員獨資經營之藥局相關證明申請覆核通過者，得以特約藥局標準申報給付。
附表2.1.2 不得以特約藥局申報之認定條件      

由非負責藥事人員出資經營之藥局，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違反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藥局設置作業注意事項」者。

2. 藥局接受同一醫療院所之處方，該醫療院所每月釋出處方件數超過900張，且70%交付至該藥局者。

3. 藥局每月調劑件數70%來自同一特定醫療院所者。

藥局負責人（藥師或藥劑生）因上開規定，依法有證明其開設之藥局係屬獨資經營之必要，可至法院公證處或民間之公證人事務所辦理藥局獨資經營切結書之認證。
請求辦理藥局獨資經營切結書認證之手續如下：
一、應到場之人：切結性質上為不能代理的行為，因此切結人（即藥局負責人）必須親自到場。

二、應攜帶文件：
（一）切結人（即藥局負責人）本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二）認證請求書1份（認證請求書範例如附件一）。

（三）藥局獨資經營切結書5份（藥局獨資經營切結書範例如附件二）。

（四）切結人開設之藥局執照影本1份。

（五）切結人開設藥局之房屋使用證明文件：

1.房屋所有權狀影本。 或

2.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
三、認證費用︰依公證法之規定辦理。

附件一

認證請求書           ００年度    第００００號（收件流水號，請求人勿填）
                   標的金額（價額）新臺幣000000000000元（標的如無財產上價值免填）

	請求人（即藥局負責人）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出生地
	職業
	身分證明文

件及其字號
	住居所或事務所、電話 
	備考

	
	
	
	
	
	
	

	請求認證之

文書名稱
	「藥局獨資經營切結書」

	證明文件
	1. 切結人（即藥局負責人）本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2. 藥局獨資經營切結書5份。
3. 切結人開設之藥局執照影本1份。

4. 切結人開設藥局之房屋使用證明文件：
□  (1)房屋所有權狀影本。 
□  (2)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
	發還

證件
	件數
	收受人

簽章

	
	
	
	
	

	交付認證書
	正本            份
	繕本或影本             份


請求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填寫說明：

1. 填寫請求書時，如有增加、刪除或修改的文字，應於空白處記明增加、刪除或修改部分並蓋章。

2. 收件號碼由法院公證處或民間之公證人事務所填寫，請求人自行製作時要預留空間，但免填內容。

3. 文件名稱及字號要詳細填寫，關於數字例如出生日期、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電話號碼，可用阿拉伯數字。

公證費用繳納單據應粘貼於請求書。

4. 附件二
藥局獨資經營切結書（範例）

藥師

    本人 □□□           係○○○藥局之負責人，保證○○○藥

藥劑生

局係由本人獨立出資經營，並無他人出資事實，○○○藥局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亦無受他人控制等情事，以上如有虛假，本人願擔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接受相關主管機關之處分。

立切結書人：                   （簽章）

通訊地址：

            電    話：

            身分證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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